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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總則

一、目的：

為輔導學生住宿秩序及維護宿舍環境整潔，使住宿生活管理有所遵循，進而養成「勤勞樸實」之習性，

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對象：本校全體住宿同學。

三、輔導管理部門：

（一）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組）

（二）學務處學生住宿組(以下簡稱住宿組)

（三）宿舍自治小組

四、輔導、管理人員職責

（一）生輔組職責：輔導學生住宿生活、處理意外事件、特殊事件反應，並排定值夜輔導人員輪值。

（二）學生住宿組職責：

1.學生宿舍管理、規劃等事宜。

2.學生宿舍問題反應與處理。

3.輔導與協助宿舍自治小組之事務推行。

（三）班導師督導職責：

1.協助輔導其班級學生之住宿秩序、寢室內務及整潔。

2.輔導其班級學生之生活情形並注意是否常有逾時晚歸或其他異常狀況，必要時與生輔組共同

進行輔導。

（四）舍監職責：

1.管理學生住宿事務及維護公共設施之安全與整潔。

2.安排住宿學生之床位及處理住、退宿等相關事宜。

3.檢查寢室內務、整潔與維護宿舍秩序，對違規人員執行糾舉並提報獎懲建議。

4.對宿舍危安因素與學生意外事故，迅速反應生輔組、學生住宿組及協調班導師處理;夜間則反應

值夜輪值人員。

5.協助學生宿舍自治幹部推展舍務工作。

（五）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職責：

1.成立宿舍自治小組並推選會長、副會長等自治幹部，推行宿舍自治事宜。

2.維持宿舍秩序與安寧，檢查寢室內務整潔與設備維護情形，並應接受學生住宿組之輔導。

3.協助住宿學生床位之安排及處理住、退宿等相關事宜。



五、輔導工作執行

（一）各級輔導、管理人員及學生自治幹部應隨時輔導與考核住宿學生之生活優劣，執行環境、內務及

安全檢查以維護住宿秩序及整潔，並作為評定獎與決定住宿權之依據。

（二）各班導師應實施學生住宿生活輔導，深入了解學生狀況，並以「宿舍訪視紀錄表」（附表一）將

輔導內容做摘要記錄。

（三）生輔組應針對需輔導對象，作有計劃的輔導。

第二條：住宿生活規定

一、申請與分配

（一）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住校，本校未規定大一新生統一住宿，請同學視需求考量。本校學生應於每

學期規定時間內，依公告規定申請學期床位；住宿床位之分配，得由住宿組召集宿舍自治小組及

各系代表檢討安排。

（二）學期中申請住宿者，應至學生住宿組填具申請表，經住宿組核准後，始可進住。

（三）凡經核准住宿之學生，除休學、退學及勒令退宿者外，其住宿權可保持至本學年結束；但勒令退

宿者，該學年不得再行申請。

（四）本校宿舍採男、女生分宿管理，但有特殊需求之個案，得申請「多元需求宿舍」，其作業細則另行訂

定之。

二、進住及繳費規定

（一）學生經住宿組分配寢室床位後，應於開學二週內至舍監處領取鑰匙。凡未經許可擅自進住者，除

以違犯校規論處外，應飭其立即遷出。

（二）住宿組基於管理需要，得視情況調整住宿同學床位(如 4 人寢室僅 1-2 位同學住宿)。凡未經許可

擅自更換床位者，依「學生宿舍違規記點規定實施辦法」記點處份。

（三）申請學生宿舍者，均須辦理進住手續，完成住宿費繳交及簽署進住同意書始得進住，學期住宿

費，應與註冊費同時繳交；學期住宿費計算為學期第 1 週(星期日)至第 18 週(星期六)，寒暑假

另計。

（四）學期中申請進住學生宿舍住宿費繳交標準如下：

1.開學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繳交全學期住宿費。

2.開學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繳交全學期住宿費三分二。

3.開學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繳交全學期住宿費三分之一。

4.另因實習課程申請住宿者，得依週次比例計算

三、退宿及退費規定

（一）住宿生因畢業、轉學、休學、退學、勒令退宿者，須立即辦理退宿手續，繳回寢室鑰匙，遷出宿

舍。

（二）學期中退宿退費標準如下：

1.開學前申請退宿者，住宿費全部退還。

2.開學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宿者，住宿費退還三分之二。

3.開學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住宿費退還三分之一。

4.開學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住宿費不予退還。

5.另因實習課程期中退宿或提早畢業得依週次比例退費。

（三）第一學期結束時，應將寢室打掃清潔，繳還借用公物，並於第十八週結束前將宿舍鑰匙繳回完成

退宿手續遷出宿舍。



（四）第二學期結束時，應將寢室打掃清潔、清空宿舍物品、繳還借用公物，並於第十八週結束前將宿

舍鑰匙繳回完成退宿手續遷出宿舍。

四、寒暑假住宿規定

（一）在寒、暑假期間需住宿之學生，應於進住前完成申請及繳費程序。

（二）寒、暑假住宿收費按週計算（未滿一週者以一週計），每週之起始計算日為星期日，宿舍開放時

間、收費標準及申請流程以住宿組公告為準。

（三）寒暑假住宿費減免資格：

1.經校方或學務長簽准之服務性質活動。

2.經學務處審核通過之低收入戶學生及清寒僑生。

3.其他特殊原因經校方或學務長簽准之個人或團體。

（四）寒假住宿床位分配：

1.寒假期間不實施宿舍清空。

2.寒假申請住宿者，以續住原寢室為原則，但住宿組得考量行政管理、宿舍修繕工程、粉刷宿舍

或校外營隊住宿等，可由住宿組另行安排寢室床位。

（五）暑期住宿床為分配：

1.暑假期間未申請住宿之週次，應於學期末或暑假申請住宿之最後一日前清空寢室內個人物品並

將寢室鑰匙繳回舍監處。

2.如暑假申請住宿時間為非連續週次，期間未住宿週次亦須清空寢室。

3.暑期住宿以集中住宿為原則，寢室由住宿組安排。

五、內務規定及檢查

（一）內務規定：

1.寢室應安排輪值人員，每日按時打掃，保持寢室內整潔。

2.桌面保持整潔，書籍應整齊排列書架上。

3.被褥應摺疊整齊。

4.衣服應掛置衣櫃內，除陰雨天外，寢室內一律不得掛曬衣物。

5.盥洗用具、鞋類等放置應求整齊。

6.寢室內牆壁及陽台不可擅自掛貼海報、文宣、旗幟等東西。

（二）各級輔導、管理人員及學生自治幹部應對宿舍環境、寢室內務及用電安全等實施檢查，遇有異常

事實者應要求改進並於一週內實施複檢，另對違規人員執行糾舉並以「長庚大學學生獎懲建議

表」或「長庚大學學生宿舍違規記點建議表」向學生住宿組提報獎懲建議。

六、住宿規定

（一）不得擅自進住、頂讓或更換個人寢室床位。

(二）不得擅自進入他人寢室或引領異性進入寢室或留宿外賓親友。

（三）按規定整理內務，經常保持整潔。

（四）寢室內禁止私設妨礙他人之用品。

（五）不得在宿舍區域飼養家畜或其它動物；但因課程實際需要，得由授課老師提出證明，並在不影響

環境衛生前提下，於規定期間內飼養。

（六）不得在寢室外擅自掛貼畫像、海報、文宣、旗幟等物品。

（七）宿舍區(含寢室及公共區域)應保持安靜，不得有喧嘩、爭吵、毆鬥、打麻將、賭博及飲酒等情

事。

（八）宿舍設備，不得擅自移動、調換，損壞應賠償。



（九）不得在寢室及盥洗室內私接電源。寢室內可使用之電器如下：檯燈、電視(一台)、電腦、電熱水

瓶(一瓶)，電扇，除濕機(一台)，手提音響、吹風機。

（十）不得在寢室內存放違禁及易燃物品。

（十一）不得在寢室內私自炊膳。

（十二）離開寢室自動關閉電源。

（十三）不得破壞監視器、緊急出口警鈴系統，或任意使用緊急出口。

（十四）禁止在宿舍內赤膊露體。

（十五）禁止穿著睡衣或拖鞋任意在校內徘徊逗留。

（十六）交誼廳電視收視應注意宿舍安寧秩序，不得妨礙他人。

（十七）交誼場所陳列書報不得私自攜出。

（十八）宿舍內在門禁管制時間，禁止從事任何公共活動並應保持寧靜。

（十九）寢室走道不得置放個人雨傘、鞋子等物。

（二十）應遵守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七、會客及門禁管制

（一）本校學生至其他宿舍會客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夜間十一時，會客地點為該棟宿舍大廳。

（二）非本校學生(含家長)會客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夜間十時，會客地點為該棟宿舍大廳。

（三）會客交談不得影響宿舍秩序。

（四）禁止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會客室。

（五）學生應在宿舍大廳會晤賓客，非經換證許可之家長、來賓不得引入寢室內。

（六）本校學生宿舍門禁時間為晚間十二時至翌日清晨六時，此時間進入宿舍應刷卡(學生證)，未帶卡

者需出示證件並簽名登記，不得拒絕接受警衛或宿舍管理人員之查證。

八、違規處理

（一）住宿學生違反住宿規定者，得由舍監輔導、管理人員、自治幹部提報學生住宿組，按情節輕重依

「學生宿舍違規記點規定實施辦法」或「長庚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二）若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應勒令退宿，並立即取消住宿權: 1.

擅自進住或頂讓寢室床位者。

2.破壞監視器、緊急出口警鈴系統，或任意使用緊急出口者。

3.不聽從宿舍輔導管理人員之勸阻，態度傲慢者。

4.違反住宿規定，經處分仍屢犯不悛者。

5.寢室內務環境髒亂異常，屢勸不見改善者。

6.未經登記許可，擅自進入異性或他人寢室。

7.引領異性進入宿舍寢室或留宿外賓親友者。

8.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進入宿舍險肇災害者。

9.於寢室內打麻將、賭博、飲酒、滋事鬥毆者。

10. 利用宿舍網路從事不法之行為或違反學術網路之規範。

11. 於宿舍區(含寢室及公共區域)自行加(改)裝電線或電源者。

第三條：宿舍設備管理規定

一、設備檢查



（一）寢室各項設備應由學生自行檢查，設備若有遺失或損毀者，應依學校有關損毀公物賠償規定辦

理，賠償責任應追究至個人，如無法追究至個人時，由該寢室學生平均分攤。各項檢查及規定期

限如下：

1.學年初檢查：進住後一週內。

2.學年末檢查：退宿前。

3.學期中寢室更換檢查：遷出、遷入時。

4.平時檢查。

（二）住宿生於進住、退住或更換床位時，自行檢查寢室設備，並由舍監複檢，若有設備損壞或遺失

時，應依【長庚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管理辦法－3.2 設備修繕、3.3 設備遺失、損壞賠償】規

定辦理。

（三）學期末退宿以寢室為單位，填寫「團體退宿申請表」，由該寢室未退宿同學先行對預先離舍同學

之公物及環境做檢查並負全責；學期中個人退宿需填寫「個人退宿申請表」由室友進行公物及環

境檢查。

二、設備修繕

（一）宿舍設備損壞時，由同學自行至「工務請修系統」申請修繕。

（二）報修若超過一星期仍未修復，請向總務處反應以方便追蹤修復進度。

（三）設備損壞原因及賠償責任得由舍監、該寢室同學及工務課共同鑑定。

1.凡因使用不當或故意損毀者，得依據「長庚大學公物損壞賠償辦法」規定辦理。

（四）設備損壞原因及賠償責任得由舍監及同學共同鑑定，若判定困難時得請工務課協助。 1.

凡因使用不當或故意損毀者，得依據「長庚大學公物損壞賠償辦法」規定辦理。

2.因設備已逾使用年限或不可抗拒之原因造成損壞者，由學校負擔修繕費用。

三、設備遺失、損壞賠償

（一）舍監依設備遺失或損毀之鑑定結果（修復單）開立「公物損毀遺失報告單」先送總務處核算應賠

償費用後，轉交學生至出納繳費。

1.學年初及平時檢查部分，應在十五日內完成。

2.學年末檢查者，應在次學年開學後七日內完成。

3.應屆畢業生或學期中退宿者，應於搬離宿舍前完成。

（二）舍監依「宿舍設備修復記錄表」管制學生應賠償繳費情形，對逾期未繳之學生開立「催繳通知

單」送學生住宿組及班導師協助處理。

第四條：附則

一、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